
譯 本  
 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 

 

 

第 06/05 號 文 件  

 

爲 第 二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選 擇 優 先 範 疇  

 

目 的  

 

 繼 於 九 月 十 二 日 與 政 府 政 策 局 進 行 討 論 後 ， 現 提 交 本 文

件 邀 請 各 成 員 就 新 優 先 範 疇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第 二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 

 

2 .  持 份 者 公 開 論 壇 於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， 邀 請 公 衆 就 新 的

優 先 範 疇 發 表 意 見 ， 第 二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隨 即 展 開 。 成 員 于

八 月 四 日 的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商 討 論 壇 所 得 結 果 ， 並 得 悉

論 壇 上 大 部 分 持 份 者 都 建 議 以 空 氣 質 素 和 人 口 政 策 作 爲 優 先

考 慮 的 議 題 。  

 

3 .  成 員 得 悉 ， 持 份 者 亦 表 示 有 需 要 處 理 與 這 些 範 疇 有 關 的

其 他 議 題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成 員 建 議 在 健 康 生 活 環 境 和 人 口 與 人
文 發 展 兩 個 廣 泛 的 “ 擬 定 ” 標 題 下 ， 擴 闊 這 些 議 題 的 範 圍 。  

 

4 .  在 未 有 結 論 應 處 理 哪 些 優 先 範 疇 之 前 ， 成 員 表 示 希 望 首

先 與 有 關 政 府 政 策 局 商 討 哪 些 議 題 最 有 可 能 得 到 市 民 大 衆 廣

泛 參 與 。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在 八 月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得 悉 這 項 意

見 ， 並 請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按 此 意 見  手 進 行 工 作 。  

 

 

與 政 府 政 策 局 進 行 討 論  

 

5 .  成 員 在 九 月 十 二 日 的 討 論 中 ， 強 調 考 慮 持 份 者 論 壇 所 得

結 果 的 重 要 性 。 與 會 者 得 悉 ， 在 19 個 組 別 中 ， 有 12 個 持 份

者 組 別 把 空 氣 質 素 列 爲 最 優 先 的 專 案 。 不 過 ， 與 會 者 亦 得

悉 ， 空 氣 質 素 已 是 一 個 衆 所 周 知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及 其 它 界 別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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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就 此 推 行 一 系 列 的 對 應 措 施 。 在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討 論 此 議

題 ， 未 必 能 爲 解 決 這 問 題 帶 來 額 外 的 重 大 進 展 。  

 

6 .  與 會 者 亦 得 悉 ， 許 多 持 份 者 組 別 曾 提 出 人 口 政 策 的 議

題 ， 認 爲 此 議 題 亦 值 得 委 員 會 關 注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通 過 社 會 參

與 過 程 研 究 此 議 題 ， 不 但 可 增 進 人 們 對 此 議 題 和 有 關 事 宜 的

瞭 解 ， 亦 可 讓 人 認 識 到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不 單 涉 及 自 然 環 境 ， 還

關 乎 有 廣 泛 社 會 影 響 的 議 題 。  

 

7 .  成 員 亦 提 及 應 否 在 第 二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處 理 更 多 類 型

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議 題 。 有 關 政 策 局 一 般 都 願 意 在 例 如 “ 人 口 與

人 文 發 展 ” 的 廣 泛 優 先 範 疇 之 下 ， 處 理 教 育 、 人 力 及 公 衆 

生 等 議 題 。  

 

 

考 慮 事 項 及 方 案  

 

8 .  首 個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邀 請 公 衆 參 與 制 訂 試 點 範 疇 內 的 可 持

續 發 展 政 策 ， 結 果 制 定 了 明 確 的 指 標 和 措 施 ， 這 些 指 標 和 措

施 載 於 政 府 的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內 。 持 份 者 可 能 期 望 委 員

會 對 首 個 過 程 作 出 改 善 ， 以 便 處 理 更 多 類 型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議

題 及 讓 公 衆 更 廣 泛 參 與 。  

 

9 .  在 考 慮 新 優 先 範 疇 時 ， 成 員 可 考 慮 哪 些 範 疇 有 助 達 致 下

列 目 標 —  
 

•  引 發 社 會 人 士 對 相 關 議 題 的 興 趣 ；  

•  制 訂 對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有 正 面 影 響 的 清 晰 的 目 標 、

指 標 和 措 施 ；  

•  邀 請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討 論 ， 讓 來 自 不 同 背 景 的 社 會 人 士

都 有 機 會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10.  基 於 上 述 理 據 ， 我 們 現 提 出 以 下 一 些 不 互 相 排 斥 的 方

案 ， 以 供 成 員 考 慮 —  

 

1 .  以 空 氣 質 素 或 更 廣 泛 的 議 題 健 康 生 活 環 境 ， 作 爲 下

一 個 優 先 範 疇 ， 處 理 範 圍 則 以 香 港 境 內 可 取 得 成 效

爲 限 ； 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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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以 人 口 或 更 廣 泛 的 議 題 人 口 與 人 文 發 展 作 爲 單 一 個

廣 泛 的 優 先 範 疇 ， 藉 此 亦 可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“ 社

會 ” 範 疇 ； 或  

 

3 .  以 人 口 (與 人 文 發 展 )作 爲 下 一 個 優 先 範 疇 ， 並 且 在 委

員 會 層 面 另 行 處 理 有 關 香 港 空 氣 質 素 的 議 題 。  

 

11 .  部 分 成 員 曾 建 議 ， 另 一 個 可 行 方 案 是 爲 較 廣 泛 的 可 持 續

發 展 策 略 制 定 全 面 的 架 構 ， 而 不 逐 一 處 理 個 別 優 先 範 疇 。 如

果 要 這 樣 做 ， 我 們 便 須 解 釋 爲 何 我 們 的 做 法 偏 離 於 七 月 舉 行

的 持 份 者 論 壇 中 所 述 的 方 式 。  

 

 

未 來 工 作  

 

12 . 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的 下 一 次 會 議 將 於 十 一 月 中 舉 行 。 如 取

得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我 們 屆 時 會 建 議 成 立 支 援 小 組 ， 以 草 擬 誠 邀

回 應 文 件 及 策 劃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推 行 工 作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3 .  請 各 成 員 就 上 述 事 項 ， 特 別 是 上 文 第 10 段 所 列 方 案 ， 發

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


